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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故
樂
予
投
保 

以
免
臨
時
周
章 
屍
體
暴
露 
是
以
將
節 

衣
宿
食 
血
汗
之
資 
按
月
遵
港
給 

死
後
得
此
區
區
二
百
元
壽
金 
以
爲
殮
葬 

歷
安
無
異 
起
議
會
總
理
兼
司
理
黃
耀 

生
等 
(
中
畧)
均
已
面
團
ffl
作
富
家
翁 

致
生
會
友
等 
血
本
固
屬
無
着 
而
已
死 

者!
最
、近
計
四
百
餘
人 •
均
被
拒
絶
給
付 

壽
金 
以
致
殖
殮
無
從 
遂
不
得
已 
迭 

次
與
該
會
嚴
重
交
涉 
發
生
異
常
糾
紛 

鼓
會
不
特
弗
恤 
反
遭
悪
罵 
(
中
畧)
及 

至
二
月
十
二
日 
遂
乘
間
倒
閉 
氏等數一 

千
人 
.處
此
慘
狀 
欲
生
不
得 
欲
死
不 

能 
牛
衣
對
泣 
呼
天
求
救 
誠
人
間
不 

幸
之
事 
復
查
讀
會 
向
置
有
會
產 
以 

爲
會
友
之
保
部
金 
今
該
會
旣
已
倒
閉 

無
論
會
產
及
黃
耀
生
個
人
私
產 
自
應
一 

律
查
封 
變
抵
償
還 
以
免
數
萬
窮
苦
衣.一 

衿
棺
那
之
欺
無
着 
(
中
畧)
伏
乞
迅
賜
委. 

派
專
員 
維
持
淸
理 
幷
乞
恩
准
將
在
逃 

司
理
黃
耀
生
通
緝
歸
案
究
餅 
幷
將
會
產 

-
律
查
封
變
抵 
，至
司
理
等
之
私
人
產
業 

俟
查
明
再
行
續
查
核
辦 
以
儆
效
尤
云
云 

嘉
華
產
業
假
扣
押 

廣
州
地
方
法
院
發
出
佈
吿
云 
本
院
受
理 

嘉
華
儲
蓄
銀
行
債
務
人
冼8?

鴻
聲
請
宣
吿 

淸
理 
郭
來
好
等
聲
讀
就
債
務
人
之
臣

假
扣
押
案 
業
經
裁
定 
菱
內
開 (
債
論
、轉
請
政
府
迅
速
定
期
開
御 
俾
符
原
議

•零 
9toyaL

THREE STAR


